
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 2019-2020 学年 

学院专项奖学金评选细则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落实

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，切实推进学院“三全育人”工

程，树立先进典型，引领学院风尚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

观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

学院与北大荒垦丰种业有限公司、登海种业有限公司特此制

定学院专项奖学金评选细则。 

一、评选组织 

学院成立由学院书记和院长、主管本科生、研究生工作

副院长、党委副书记、教工党支部书记、系主任、专职辅导

员、北大荒垦丰种业有限公司、登海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等

组成的专项奖学金评定小组。 

组  长：金危危 张远帆  

副组长：曾昭海 张海林 胡云 北大荒垦丰种业有限公

司、登海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

成  员：各党支部书记、各系主任、学生工作办公室

主任、各年级主任。 

秘  书：王婷 



二、 评选资格 

1、在校注册的二年级（含）以上的本科生、全日制研究

生均可参评； 

2、符合《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本科生奖学金评选细则》、

《农学院 2019-2020 学年研究生奖学金评选细则》相关评奖

资格。 

三、奖学金种类及评定标准 

学院专项奖学金评选工作组将召开奖学金评选会，按照

学习成绩排名、综合测评成绩等条件，根据奖项金额和相关

评奖要求进行初评，初评结果公布后，相关同学按要求提交

申请材料。 

院级专项奖学金之间不可兼得（院长奖学金、奋进奖学

金、垦丰红色先锋奖学金、垦丰学习激励奖学金、垦丰国际

交流奖学金、登海“知农爱农”麦芒之星奖学金、团队类奖

项除外） 

（一） 院长奖学金 

是学院最高荣誉奖学金，奖励道德品质优良、学习成

绩优异、综合素质强的大四学生，本学年共评选 1 人，奖

励金额 5000 元/人。 



（二） 垦丰专项奖学金设置及评选办法 

1、垦丰红色先锋一等、二等奖学金（由党委办公室考评） 

（1）垦丰红色先锋一等奖学金，奖励上一学年担任党支

部委员，且党务工作态度积极、能力较强，在支部管理方面

表现突出者；本学年共评选 2人，奖励金额 2000 元/人。 

（2）垦丰红色先锋二等奖学金，奖励具有较强党员意识，

且上一学年在专业学习、实践服务等方面充分发挥党员先锋

模范带头作用的优秀党员，本学年共评选6人，奖励金额1000

元/人。 

2、垦丰杰出创新创业奖学金 

奖励名额：3人/团队；  

奖励金额：2000 元/人（团队）； 

评选标准（符合以下标准之一即可参评）： 

（1）本科生参加重大科研项目，做出较大贡献，以第一

完成人获得专利授权，且申请（专利权）人为中国农业大学； 

（2）获得中国“互联网+”创新创业大赛省级金奖及以

上的（以团队身份获奖的，奖金由团队共同所得）； 

（3）本科生发表论文被北大中文核心期刊、SCI、EI、

SSCI、A&HCI、CSSCI、CSCD、CPCI 收录（限第一作者，且作

者单位为中国农业大学；发表在增刊上的论文不计入内）； 



注：本次申请人所提供申报材料中各类成果的取得时间

原则上应为 2019 年 10 月 1 日（2018-2019 学年奖学金评定

工作结束）之后。 

3、垦丰社会服务与校园文化奉献一等、二等、三等奖学金 

奖励名额：5/10/15 人 

奖励金额：2000 元/人；1500 元/人；1000 元/人 

评选条件（符合以下标准之一即可）： 

（1）积极参与红色 1+1 科技服务行动、全国农科学子联

合实践行动，获得表彰或奖励的团队（支部）负责人及优秀

个人； 

（2）在校园文化活动等方面为学院取得较大荣誉或作

出突出贡献； 

（3）年度志愿服务时长 120 小时以上（经学院认定的志

愿北京、校级、院级志愿服务）； 

（4）在疫情防控期间表现突出（参与疫情防控，春耕服

务、毕业“寄”、“东迁西”打包）。 

4、垦丰优良学风特别奖学金（限本科生） 

奖励金额：5000 元/班； 

评选条件：班级本学年无一人挂科。 



5、垦丰奋进奖学金（限本科生） 

奖励金额：500 元/人； 

评选条件：奖励获得“学习进步奖学金”中通过评定学

年经济困难认定的学生。 

6、垦丰学习激励一等、二等、三等奖学金（限本科生） 

（1）垦丰学习激励一等奖学金，奖励金额 5000 元/人。

奖励 2018-2019 学年学习成绩的排名比率与 2019-2020 学年

成绩排名比率的差额在 0.5（含）以上的学生； 

（2）垦丰学习激励二等奖学金，奖励金额 2000 元/人。

奖励 2018-2019 学年学习成绩的排名比率与 2019-2020 学年

成绩排名比率的差额在 0.4（含）-0.5 的学生； 

（3）垦丰学习激励三等奖学金，奖励金额 1000 元/人。

奖励 2018-2019 学年学习成绩的排名比率与 2019-2020 学年

成绩排名比率的差额在 0.3（含）-0.4 之间的学生； 

注：（1）排名总数以农学院在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本科

生数为准； 

（2）此项奖学金可与“学习进步奖学金”、“奋进

奖学金”兼得。 

（三） 登海专项奖学金设置及评选办法 

1、登海“知农爱农”创新之星奖学金  



奖励金额：1000 元/人（团队）； 

评选条件： 

获得国家级双创竞赛三等奖及以上（以教务处竞赛库

为准，外语、体育、艺术类竞赛不计入内）。 

不可与垦丰杰出创新创业奖学金兼得。 

2、登海“知农爱农”麦芒之星奖学金（限本科生） 

奖励金额：2000 元/人，共评选 10 人； 

评选条件：学习成绩优秀，综合素质测评位于年级前

30%。 

3、登海“知农爱农”风尚之星奖学金 

奖励金额：1000 元/人； 

表彰考核优秀的学院学业辅导兼职辅导员（优秀率不超

过 20%）。 

4、登海“知农爱农”自强之星奖学金（限本科生） 

奖励金额：2000 元/人； 

评选标准：学习成绩优秀，综合素质测评位于年级前 50%

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1、符合本奖学金评选条件的学生自主申报并按时提交



申请表和相关业绩证明材料，包含： 

（1）《中国农业大学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（一式 2份）； 

（2）致资助方的“学年成长发展报告”（800-1000 字）；  

（3）相关证明材料。 

2、部分奖学金以答辩的形式进行评审，答辩内容围绕学

生的相关业绩、个人成长等方面； 

3、学院将组织召开垦丰、登海奖学金表彰大会，邀请北

大荒垦丰种业有限公司、登海种业有限公司对获奖学生进行

表彰，所有获奖同学均需参与此仪式，如无故不参与此活动，

默认为放弃所评奖项。 

五、附  则 

1．本细则自 2020 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，以往文件与本

细则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。 

2．本细则由农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农学院专项奖学金评定小组 

2020 年 10 月     


